【附件】
保密承诺书
致：肇庆市鼎湖区人民法院
为保护合作方委托方的合法利益，保证合作双方实现顺利合作，避免因信息泄露而给委托方造成损失，本项目的受托方以及参与本项目的所有员工承诺遵守本保密规定内容。
一、保密信息定义
本协议所称的“保密信息”是指所有涉密信息、商业秘密、技术秘密、通信或与该项目相关的其他信息，无论是书面的、口头的、图形的、电磁的或其它任何形式的信息，包括（但不限于）数据、用户名、口令、产品、文件、规划、方案、技术、方法、仪器设备和其它信息及文档等，上述信息在本项目以如下形式确定：
1.委托方在项目实施中为乙方及乙方工作人员提供必要的数据、程序、用户名、口令和资料等；
2.在对委托方提供服务工作中涉及的业务及技术文档，包括政策、方案设计细节、程序文件、数据结构，以及相关业务系统的硬软件、文档，测试和测试产生的数据等；
3.服务过程中产生的所有成果为保密的内容；
4.其他委托方合理认为并申明属于保密信息的内容。
二、保密要求
受托方在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规章政策所规定的前提下，全力限制“保密信息”的使用范围以利保密防范，并仅用于为甲方提供服务。在未经委托方书面形式授权下，受托方不得直接或间接使用“项目资料”的利益或目的性的任何专有信息，亦不会把任何专用信息披露给他人，受托方的所有员工均有义务受约束，并负有保密的义务。
1.受托方始终对保密资料保密，不在项目之外使用委托方提供的保密信息及因履行本项目而掌握的保密信息。
2.未经委托方书面同意，不向任何第三方提供保密信息以及可以接触上述保密信息的手段，包括在公开场合展览，公开对外宣传，作为文章、讯息、参考数据发表等。
3.只向项目相关人员（包括各自的领导﹑同事和雇员等）为商讨合作项目而有需要知悉保密信息的人士披露保密信息；并保证上述各相关人员的行为将会符合本守则的规定。
4.在商讨合作项目的过程中，若需向第三方披露对方的保密信息，应事先取得委托方书面许可，并要求该第三方不得向任何其它人士泄露保密信息。
5.有关保密的内容和义务，未经委托方解封则长期有效。



承诺人（受托方）：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并盖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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